
澳門理工學報　 2020 年第 3 期

護國戰爭後中華革命黨基層成員的境遇
———以旅滬革命黨人遣散問題為中心的考察

陳　 喆

［提　 要］ 　 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凱病死。 以討袁為旗號的革命活動頓失法理依據，讓中華革命黨

進退維谷。 上海曾是中華革命黨指揮國內討袁革命的中樞所在，護國戰爭結束後，大量生計無著的

基層革命黨人匯集於此，等待安置。 財權兩空的中華革命黨不得不面對償還革命債務和安置基層

成員的窘迫局面。 過往研究側重於轟轟烈烈的革命過程，而疏忽了革命結束之後艱難的善後工作。
旅滬革命黨人曲折的遣散過程，展示了革命的另一個面相，揭露了光環褪去之後的困頓和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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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流亡日本，一邊整頓黨務，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一邊加強南洋支

部建設，積極向海外華僑籌集討袁軍費。 雲貴起兵後，中華革命黨亦加快步伐，試圖在長江中下游

地區和山東等地發動武裝起義，搶在護國軍之前奪取政權。 如果中華革命黨以武力推翻袁世凱政

府，自可論功行賞，動用國家資源解決善後問題。 然而 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凱患病身死。 不論黎

元洪依舊約法繼任總統，還是按新約法代理職務，中華革命黨都無望立即掌握政權。 因此對孫中山

而言，不僅此次革命並未完全成功，還不得不面對革命遺留下來的兩個棘手問題：其一為革命債務

的償還，其二為基層革命黨人的出路。①

一、孫中山解救基層革命骨幹的努力

1915 年 2 月，陳其美將東京中華革命黨總務工作交給蔣介石，親自潛回上海指揮各地討袁軍

事。②自此，上海成為國內革命活動的聯絡中樞。 12 月 12 日，袁世凱宣布次年建元洪憲。 25 日，蔡
鍔等在雲南通電起兵，拉開了護國戰爭的序幕。 中華革命黨亦加緊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活動，以圖儘

早組織起自己的武裝力量奪取政權。 潛伏的革命黨人大量聚集於漢口、上海等地，經費則多募自海

外華僑。 1916 年 5 月 1 日，孫中山自日本回到上海主持革命大局。 然而袁世凱的自然死亡讓中華

革命黨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 此時，針對袁世凱發動的武裝起義已經失去合法理由，但政權尚未得

手，更缺乏可以妥善安置人數龐大的基層革命隊伍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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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華革命黨的基層領導人物，孫中山的確予以了相當的關注。 革命黨人管鵬曾於辛亥時

指揮起義軍在潁州大破安徽布政使倪嗣冲部，二次革命後流亡日本，和居正一起加入重組的中華革

命黨，隨即奉命回上海籌劃舉事，被倪嗣冲爪牙誣為盜魁入獄。③經孫中山等設法營救，管鵬於 1916

年 1 月 21 日出獄而未被租界當局引渡。 他於 2 月 6 日致函孫中山答謝救助，稱知遇之恩不敢忘，
今後當如何效命，請時時指示。④孫中山遂任命管鵬為招撫使，聯絡雲貴護國軍。 次年，他又追隨孫

中山南下護法，旋即被任命為安徽宣撫使，規劃江淮起義方案。⑤袁世凱死後，北京政府於 7 月 12

日廢止“懲辦國賊條例”和“附亂自首特赦令”，宣布 7 月 2 日之前因政治犯罪被囚的犯人一律釋

放，⑥但仍有部分革命黨人被囚於獄中。 8 月 7 日，革命黨人袁炯致函孫中山，稱江西湖口起義失敗

後，曾與蔡世英、熊公福等人一起被捕。 其本人因黎元洪赦令獲釋，但蔡、熊二人仍在獄中，請孫中

山電告江西督軍李純釋放。⑦孫中山收函後乃於 12 日致電李純請釋蔡世英等人，之後又於 17 日致

電湖北督軍王占元請釋革命黨人容景芳。 15 日、17 日，李純和王占元分別覆電孫中山告知開釋情

況。 24 日，福建督軍李厚基亦回電稱已遵黎元洪令，釋放所有政治犯。⑧討袁革命期間，南通革命黨

人張澤霖因函勸馮國璋獨立被捕。 張澤霖是陳其美的好友。 陳其美生前稱讚他“生有異秉……義

氣豪爽，臨大節而不奪，有異於常者”。⑨8 月 2 日，林白水之妹林宗素致函孫中山表達仰慕之情，請
求接見，並告以革命黨人張澤霖遭囚，希望能電請馮國璋釋放。⑩孫中山乃於 4 日給馮國璋發電，請
求開釋張澤霖。革命黨人秦毓鎏曾於辛亥時組織敢死隊光復無錫、金匱兩縣，二次革命時又隨黃

興赴南京任江蘇討袁軍臨時籌餉處處長。 革命失敗後被江蘇都督程德全密令拿捕，繼而判刑九年。
孫中山於 9 月 10 日致函馮國璋請釋。秦毓鎏乃於 10 月 12 日，即無錫光復日獲釋。孫中山究竟

有多少次為營救被囚革命黨人出面與當局周旋，已不得而知。 這些基層革命黨領袖的獲釋過程，有
些較為順利，有些則幾經周折。 還有一些人，當局拒絕釋放，理由是他們不僅僅是政治犯，而且還涉

及了刑事案件。 例如江西督軍李純就孫中山所請，釋放了蔡世英、熊公福等人，但亦告知熊光煒在

鄱陽“威逼公團，勒索鉅款，聚眾騷擾且傷害人命”，已構成刑事犯罪，不能開釋。

被釋放的基層革命黨領袖大多有功於辛亥革命，並在二次革命後潛伏內地活動，不幸因政治原

因被捕。 雖然袁世凱已死，但在北京及各地方政府看來，這些革命黨的基層領袖是特赦的政治犯而

非護國功臣，更不可能論功行賞。 所以，釋放是一回事，能否妥善安置則是另一回事。 孫中山能安

排任用的畢竟只有極少數人。 此外，還有大批基層黨員，雖未入獄，但亦不可能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他們也急需正常的職業來養家糊口。

二、基層革命黨人安置方案的籌劃

護國戰爭期間，中華革命黨人的基層隊伍主要由海外華僑和內地革命黨人組成。 由北美華僑

組成的敢死先鋒隊效命於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中。 1916 年 7 月，孫中山派許崇智和蔣介石前往山東

調查東北軍的情況，指示“能維持則維持，不能維持則解散”。 8 月 13 日，經過三周的調查之後，二
人回電稱，居正名為總司令，實權操於陳中孚之手，其部擾民殊甚，草菅人命，根據先前得到的指示，
建議解散東北軍。雖然北京政府有意收編華僑敢死先鋒隊，但華僑們仍按照孫中山的意願，以創

辦實業為名南下上海。 9 月 28 日，孫中山在康腦脫路徐園設宴款待南下華僑。30 日，中華革命黨

又專門為華僑舉辦了歡迎大會，孫中山也應邀參加並發表了講話。此時孫中山其實並無資源幫助

他們創辦實業。 遠在加拿大的維多利亞交通部長馬傑端也擔心華僑的命運。 10 月 3 日，他致函孫

中山，請設法解決加屬華僑生計問題，或資遣回故里，或發給川資使返加拿大，或使入校學習，但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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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有賴，免落為流離之民。少數華僑返回美洲，個別請求回原籍入校學習，也有來華時忘記領

取回頭紙（再次入境的憑證）的希望能繼續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最後，多數革命歸僑集中到

無錫，由當地政府撥地墾荒。

相比區區幾百人的革命歸僑，數量龐大的國内基層革命黨人的出路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討

袁革命期間，陳其美在上海秘密活動，聯絡各地舉事。 1916 年初，聚集滬上的革命黨人已經引起了

媒體的關注。 據 2 月 24 日《申報》消息，上海已聚集革命黨人八千，每月需六萬數千元維持，經費

由孫中山在海外募捐，擬趁機響應雲南起義。 25 日，《上海泰晤士報》 （ Shanghai Times ）稱已有

“紅鬍子”會匪兩千，受革命黨人教唆，乘汽船來滬，聚集於租界中預備起事。 外交部接政府令，切
實保障外人機構安全，並向碼頭加派警力，但未得領事團同意。 又報陳其美在無錫或常州一帶活

動，部眾預備以無錫為經營江蘇之基地。 自雲南事發以來，革命黨人群聚上海，月耗六萬元，由孫中

山向海外華僑募集經費支持，一旦時機成熟，將起事響應雲南護國軍。次日，《北華捷報》 （ North

China Herald ）也刊登了同樣的消息。報章傳聞未必全部屬實，但不論報出的數字多少，都説明滬

上華洋兩界已對革命黨人聚集待命的情況表示擔憂。
袁世凱死後，各地革命活動停止，更多的基層革命黨人開始向上海匯集。 上海是當時中國經濟

最發達的通商口岸，也是中華革命黨國內指揮中樞之所在。 而且，孫中山本人也已於 5 月 1 日回到

上海。 因此，留滬等待安置，是絕大部分基層革命黨人最自然的選擇。 就如何安置基層革命黨人，
孫中山於 8 月 11 日致電黎元洪，對革命烈士遺屬顛沛流離表示傷感，並告知陳其美舊部雖已令遣

散，可大多流落上海，無依無靠。 此外，各地政治犯雖已申令釋放，但其中窮困者亦來滬謀生，希望

黎元洪對上述三個群體予以救濟。次日，黎元洪覆電，告知計劃將安置方案提交國務會議統籌。

孫中山雖然提出了問題，但並未提供解決辦法。 革命黨人何海鳴曾在黃興因戰事失利絕望離

開南京後自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 繼孫中山之後，他向段祺瑞提出了三條更為具體的建議。 其一，
資助遣散手續應以黨員本人為單位，而不能以黨魁所轄各部為單位，因為各黨魁的部屬並不固定，
如聽任黨魁自由呈請包辦，“必至有要脅之嫌而生厚薄偏私之弊”，最終政府很可能耗費鉅款卻不

能惠及所有黨員。 倘若發生誤會，後果不堪設想。 其二，最好由政府派人召集各黨魁協商調查黨員

人數，不分畛域。 查明各黨魁部下黨員來歷後應統一記錄並登報公示，以免遺漏，然後聽候政府安

排，防止黨魁營私舞弊。 其三，安置黨員時，政府應關注其生計問題而不是用鉅款救一時之困。與

此同時，眾議員張傳保也提出了安置辦法，認為革命黨人約可分為兩派，即軍人及其他行業人員。
屬於軍界者，既然有軍事知識和經驗，似可根據才能大小，派入各軍任用。 其他行業人員，則可用移

民戍邊之法，每人給以邊地若干，任其招工墾殖。 至於開邊所需鉅款，可由政府派員向海外華僑及

內地殷商募集，或發行國內公債票若干，專為墾殖邊地之用。何海鳴的遣散方案可謂考慮周到，雖
然手續較為繁複，但可以避免黨魁營私和革命黨內部各派系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在遣散過程中解除

了黨員和各領袖之間的隸屬與依附關係，削弱了領袖的影響力，實際上對北京政府有利。 張傳保提

出的辦法也可以迅速解決安置問題，因為很難有其他行業能夠吸收數量如此巨大的勞動力，但也可

能造成黨員依然聚而不散的局面。
上海地方當局對安置問題也非常重視。 畢竟大批無業革命黨人流落滬濱，倘若善後不周以致

釀成事變，恐一發不可收拾。 於是官、商兩界積極籌議解決方案，並制定出資遣方案十三條，由上海

護軍署參謀長趙聯璜、知縣沈韞石、商界領袖虞洽卿及朱葆三於 8 月 29 日邀請革命黨人領袖會商。
但各派首領因事未到的頗多，而與會領袖們對此十三條方案也一致反對，且不接受“資遣”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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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討論，雙方達成三項協定：首先，解散工作由各部首領負責，自定妥實辦法。 其次，之前在軍政

警學各界任職或有專業特長的黨員，由各部首領開列名單請政府分配職位。 在國內或國外學校肄

業的學生，可各回本校繼續學業。 再者，中央政府應電令各省優加保護革命黨人，解散離滬時各部

首領為部下開具憑證作為接受保護的依據。可見，旅滬革命黨領袖或者反對解散，或者在解散過

程中及解散之後依然希望保持領袖和黨員的關係。 如此，將來一旦有事，各領袖振臂一呼，仍可迅

速召集舊部。
9 月 5 日，在法租界譚人鳳宅，革命黨各部首領繼續集會討論善後辦法，韓恢、吳忠信、胡聘臣、

詹大悲等出席，黃興、柏文蔚派代表參加。 譚人鳳主張有團體隸屬關係的革命黨人由各部領袖造冊

上報，無團體的歸善後維持會辦理。 經各方協定，設立資送事務所，組織人員審查黨員身份。孫中

山委託吳忠信辦理中華革命黨人遣散事務，並開列部下領袖名單 29 人，交護軍使楊善德備查。11

日於西門外設立了臨時機關，定名為“辦理滬上黨人善後事務所”，擬定善後章程二十餘條（其中簡

章七條，其餘為審查委員會和善後事務所細則），由楊善德派所長趙聯璜送報馮國璋批准。 革命黨

一方公推柏文蔚、韓恢、詹大悲、吳忠信、李徵五、龔振鵬、張孟介、彭養光八人組成審查委員會，待章

程公佈後即刻著手審查黨員資格。 根據韓恢等人的報告，當時估計旅滬革命黨人約 8 千左右，需款

至少 40 萬。 但連債票在內，中央政府只允撥 20 萬，上海商會籌集 5 萬。 剩下 15 萬革命黨方面希

望中央政府設法解決，趙聯璜表示不易操辦，須由楊善德報馮國璋轉呈北京政府批復。審查要求

公佈後，遣散工作逐步展開。 旅滬革命黨人紛紛持單，列具姓名、籍貫、年齡和履歷四項，親自送往

善後事務所以供審查。至 16 日，審查委員會已收到名冊一百三十餘份，於是規定每份名冊至少須

經四人認定，審查蓋章之後方可作為領款憑據。就領款人資格的認定而言，如係革命黨人，自然符

合條件。 如非黨內同志，倘若在各地討袁舉義過程中有功的，也可予以認定。然而，隨著善後工作

的展開，各種紛擾也接踵而來。

三、一波三折的遣散經過

審核資格、募集錢款和分發到位是遣散工作的三大關鍵。 善後事務所設立之時，已是 1916 年

的秋季。 流落在上海的革命黨人衣食無著，急需在入冬之前妥善安置，留給遣散工作的時間並不

寬裕。
審核工作展開不久，審查委員會已應接不暇。 一方面，資助回籍的方案原本只針對旅滬革命黨

人。 但外地人士未完全理解政策，紛紛來滬預備造冊領款。 而各部領袖也不時派人送上名冊，請蓋

印介紹。 於是善後事務所不得不發佈通告，聲明必須嚴格按照規定執行章程第七條，即“無所屬之

各黨人應附入各部首領範圍內辦理，或由各部著名黨首加給介紹信，徑赴事務所接洽”。至 9 月 17

日下午 5 點收冊截止之時，已收名冊五百二十四份，而投送之人仍絡繹不絕。另一方面，試圖冒用

革命黨人身份騙取遣散費用的也大有人在。 對此，事務所的解決辦法是根據知名度推斷，其理由是

凡為國事奔走的革命黨人“無不有黨派之可尋，或隸屬何人，或曾居某部，尋源溯流，歷歷可數”，即
便有個別獨樹一幟的人士，“則姓名事蹟斷無不為著名黨首之所深悉者”。 對於姓名無人知曉，也
沒有重要領袖介紹的，一律不予接納。由於審查委員會中八人分別來自蘇、浙、皖、鄂等長江流域

省份，不熟悉旅滬閩、粵革命黨人情況，於是孫中山又指派許崇智到善後事務所協助審查。至 10

月 2 日，各省旅滬革命黨人的資格審查工作基本完成。

就款項來源問題，最初傳聞北京政府已撥付 20 萬，其中八釐公債票 15 萬，現洋 5 萬，不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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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上海商會籌集。但根據名冊，旅滬革命黨人有 2 萬之眾，大大超過了之前的估計。由於僧多

粥少，分發工作困難重重。 事務所審查完畢後，名冊還需送交政府當局覆核。 此時，一些貧苦的革

命黨人已經迫不及待。 有田次壎者致函孫中山，稱曾任步兵第七十七團團長及第三師一等參謀，二
次革命失敗後匿居山谷。 當年四月來滬聯絡同志，謀劃起義。 袁世凱死後，計劃中止，現正靜候資

遣。 請囑吳忠信於事務所內先支出若干，以免同人餓病而死。各部首領也多次致函事務所，希望

能早日撥款。 於是事務所不得不在審查結束後開會討論辦法，打算在現有款項內先分發若干應

急。但事務所本身並無財源，名冊上報政府一周後，撥款之事仍杳無信息。 10 月 9 日下午，旅滬革

命黨人各部首領在法租界集會商議辦法，決定敦促政府和商會早日完成審核並撥付善款。三日

後，開始有激進分子散播傳單，揚言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鋌而走險。革命黨人公推代表闞鈞、王建

芳等向審查委員會提出質問，維持局面愈發困難。 14 日，代表們又聯名致函商董虞洽卿，提出中央

撥款 15 萬元不夠分配，並威脅如果再拖延發款，則表明政府毫無誠意，倘若“群情激昂，如水決堤，
不可阻遏，滬上為華洋薈萃之區，誠恐發生意外，誰屍其咎”。 虞洽卿立即回覆，承認代表們所提要

求合理，許諾當夜便親往南京見馮國璋，請求設法維持，並表示只要能做到的，無不盡心竭力。 柏文

蔚也登報聲明並致函楊善德，訴說革命黨人因遲遲未領善款而聚眾茲鬧，善後事務所別有用心，嫁
禍於審查委員會，以致眾人前來追問，其勢洶洶。 為自證清白，柏文蔚表示他本人為討袁革命所負

債務“全數犧牲，分文不取”，請楊善德將此意轉達事務所。聚眾革命黨人據說人數過千，韓恢當時

外出，柏文蔚見來者人多，遂由後門乘車離宅。 隨後巡捕房趕到，拘捕五人。 了解情況後，巡捕房擔

心人多滋事，於是先釋放三人，暫押二人，並告以租界章程規定不准聚眾滋擾。 17 日，事務所宣布

21 日至 23 日為發款日期，並將告示分別刊登於《新聞報》、《中華新報》和《申報》等報紙上。 此次

共計審查各黨部名冊 616 份，需善款 21 萬元，各方領袖所報革命債務為 18 萬元。 由於中央最初只

撥款 10 萬，遂電請再加 7 萬。 已核撥的 10 萬不日即可到位，追加款項待北京政府批准後即刻下

撥。 就如何分配撥款，經共同商議，各方領袖的債務先一律撤除不計，現有款項將分三日發放。 審

查委員會中各人也先後發表聲明，稱自己為討袁革命所欠債務不要求政府償還，以示大公無私。 善

後事務所各項程序完結，定於 18 日解散，款項發放時，南京督軍署、省長署、淞滬警察廳、上海地

方審判廳、檢察廳等機構都會派員會同審查委員會對發款過程進行監督。 警察廳還將派稽查和引

導人員到場維持秩序。

看到通告後，旅滬革命黨人自然不會感到滿意。 他們認為當局缺乏誠意，追問為何上海紳商允

籌的款項沒有下文？ 9 月 12 日，審查委員會各領袖在中秋之際借款發放的兩萬元是否包含在 17

萬元解散款中？ 之後又有 1 萬 8 千元續借款之說是否屬實？ 同時眾人又抱怨 17 萬元撥款太少，每
人所得不僅不夠路費，連沿途住宿吃飯都成問題。 虞洽卿不得不再次承諾召集各領袖開會商議解

決辦法。除了抗議之外，旅滬革命黨人還派遣代表至孫中山處陳述苦情，請求出面維持。 孫中山

想必也清楚，此時如果答應出面，不利於正在交涉當中的革命債務問題。 如果不能為旅滬革命黨人

爭取到更多撥款，既得罪政府，又不見好於同志。 其實早在 9 月，便有古姓革命黨人來函陳報苦況，
請求催促事務所和審查委員會加緊辦理。 孫中山批示：“不覆，存。”可見，他早已決定不插手善後

事務。 10 月 20 日，孫中山與代表們談話，表示不會干涉善後事宜，稱此次善後工作，雖由自己發

起，但既由政府辦理，自己便不能再行干涉，甚望各黨員早日領款。 至於致函楊善德暫緩發款一事，
萬難答允。 若商會肯籌集款項，他自然樂意予以承認，但他並不要求商會發款。孫中山雖不願出

面，不過依然有人借他之名抵制領款。 例如，有人以旅滬各省黨人事務所名義發佈通告，稱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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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出面維持，希望革命黨人能堅持到底，並揚言“如有少數不經全體通過，有意破壞，單獨領款者，
即屬吾黨敗類，公共罪人。 吾輩約合同志齊集於斜橋一帶，遇有攜冊領款者，毋論何省黨人，一概截

留，提充公費可也”。

10 月 21 日為發款開始之日。 上海軍警在西門斜橋至高昌廟一帶設卡巡邏。 領款人行至隘口

時上報姓名，即由士兵護送至領款處。 到達後，領款人先到核對處報名，核查名冊無誤後填寫單據，
再憑單據至發款處領款。 領得款項後，辦事人員會告知中央財政的困難狀況，勸導領款人員早日離

滬。 領款手續完成後，士兵再將領款人護送至隘口。 如遇領款數額較多的人員，則護送至法租界邊

界。租界內，領款人秩序井然，並無意外發生。 但護送士兵返回後，領款人的安全仍受威脅。 當

日，革命黨人中無系統歸屬者百數十人在華法交界之盧家灣附近等候領款人員經過。 湖北人葉懷

卿與山東人孫縱橫、夏之時、吳忠烈等領款返回，行至該處即遭為難。 吳忠烈被毆受傷，此外尚有同

行者一人被戳受傷跌入河浜。 葉、吳領款一千餘元，孫、夏領款八百餘元被一併搶去。 巡捕房聞訊

立即前往彈壓，當場拘獲數人，餘者逃散。 被拘之人自稱是得到孫中山承認的代表。另有湘籍革

命黨人皮資生於是日上午領款百餘元後行至華法交接處時遭毆打搶劫。 皮被毆傷後入院治療，家
屬向巡捕房報案。 巡捕房一方面派人分途維持治安，一方面遣員至霞飛路各省黨人事務所調查，發
現浙江籍革命黨人許百齊等正在核算從各處搶來的銀元。 許當即被逮捕，隨後凡是貼有某省黨人

代表事務所的地方，巡捕房均派人入駐監察。 下午，又在江蘇黨人事務所抓捕四人。 鑒於發款首日

搶劫現象嚴重，第二天去領款的各部領袖大多選擇乘坐汽車往返。第三日發放的多為小額款項，
加上軍警戒備森嚴，所以沒有發生打劫現象。 當日下午六時停止發款，尚有名冊七十餘號未來辦理

領款手續，其中二十餘號有函申請緩領。 整個領款過程由楊善德向國務院詳細彙報。 24 日，督軍

署所派監督人員返回南京。 未領款項暫存上海護軍使署，定於 10 月 28 日再繼續發放半天。 各省

革命黨人因所領款項不足開支，前往各部領袖處滋鬧，以至於領袖們紛紛躲避，不敢露面。 堅決抵

制領款的激進分子並未達到目的，只好典當衣物，或者向友人借貸，自行解散。安徽、湖南等地的

旅滬革命黨人代表公開聲明放棄所得善款，以補助同志。 浙江代表則聲稱許百齊被捕，實屬誤會。
湖南革命黨人代表柳傑因攜名冊領款後潛逃而遭通緝。 未領款者，不到 28 日便紛紛聚集護軍使署

踴躍申請補領。

善後工作自發起到結束，歷時兩月有餘。 在當時交通和資訊尚不發達的情況下，面對兩萬餘亟

待撥款遣散的革命黨人，這實際上是一項非常艱鉅的工作。 雖然審查委員會努力排查，但仍不免有

冒名騙領善款者。 10 月 20 日，中華革命黨甘肅支部長張宗海致函《申報》，申明在滬貧苦革命黨人

所推薦的七省代表中，甘肅代表楊松林的身份係假冒。審查和發款過程中，也有真黨員被懷疑假

冒的情況。 11 月 16 日，潘必昌致函孫中山，謂赴津謀事未遂返滬，往領善款，辦事員指其黨員證疑

似假冒，必要發證人梁緯舟前往證實，而梁尚在日本，故請設法證明清白，以助維持生計。1916 年

10 月底，已經領款的革命黨人紛紛離滬。 少部分因路途遙遠，所領款項不足開支，繼續滯留上海。
浙江、湖北及甘肅等地的旅滬革命黨人代表繼續為爭取更多補助向商會施壓。此時上海的氣溫已

漸寒涼，在孫中山無法出面維持、高層領袖多主張妥協的情況下，大部分基層旅滬革命黨人只能選

擇領款回鄉。
10 月 28 日停止發放善款之後，孫中山依然陸續收到貧苦革命黨人的求助函。 11 月，李紹蓮來

函，自述早年革命經歷，謂曾在廣東警界任職，辛亥時至南京投軍，參加過二次革命。 本擬 3 月赴粵

投軍，不料南下後舊疾大作，未能如願。 時下冬風漸緊，衣被單薄，祈求救助。又有詹斌來函，稱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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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江陰要塞司令，於 4 月 15 日宣布獨立，因寡不敵眾，敗逃滬上。 於是不得不變賣所有，北上山東

投軍。 未料東北軍亦遭解散。 此前上海當局辦理黨人善後事務時，又因錯過了受理期限，只得漂泊

滬江，請求收納以效力。12 月 2 日，曾任浙江嚴州司令的金維繫來函，稱舊部困於滬上，請助生活

費及川資。5 日，楊漢魂來函報告革命經過並請予濟助。 楊自稱 1914 年由美國返回，至東京謁見

孫中山後歸國“組織民黨，一片堅心”。 之後又參加廣東方面的革命活動，“詎料解組而歸，經濟困

乏”，特懇請代籌銀三百圓，以救燃眉之急。11 日，鄔駿等來函，稱呈請撥發川資未蒙批准，至今仍

滯留上海，度日如年，請給旅費及數日衣食。25 日，胡春浦來函，自述革命經歷，謂早年曾隨李燮和

辦事，後又追隨陳其美。 袁氏當國後不得不隱匿法租界靠變賣家產維持生計，並墊付聯絡運動周邊

城邑軍警之費用。 又稱自辦革命以來三載，絲毫未用公家經費，以致傾家蕩產，一家六口嗷嗷待哺，
請求設法救濟。此外還有一些時間大體可以推斷為年末的信件。 例如有朱震寰來函，稱雖身為女

子，未敢以柔弱之軀棄國民天職，數年來投身革命，奔走呼號。 然此次革命黨人造冊資遣，其因為女

子而受歧視，請予以援助。還有黃競白來函，稱為解散部下同志，以致負債過多，請設法接濟。再

有隨同蔣介石等起義攻佔江陰砲台並在兵敗後被追究全責的鄭守祥也上書自辯，並請撥發救濟。

紛至遝來的求助信，說明善後工作難以覆蓋全面。 在財權兩空的情況下，孫中山也無力應對。

四、結語

1916 年 6 月，討袁之役以袁世凱自然死亡為結局草草收場，讓中華革命黨進退兩難。 由於討

伐的對象是袁世凱個人，因此武裝革命的理由也隨著袁的死亡而喪失。 但中華革命黨並未掌握政

權，也就沒有足夠的資源來解決善後問題。 不論是償還革命債務還是安置革命黨人，都需要大量金

錢和社會資源。 對於幾乎沒有實際控制區域的孫中山而言，除了和政府協商外，別無他法。
上海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大量革命黨人聚集此地等待安置，給城市管理和治安造成

了極大的壓力。 不僅上海政商各界非常重視遣散問題，滬上各報也密切關注此事，因此留下了大量

關於遣散過程的新聞報導。 在政府看來，參與討袁活動的革命黨人是特赦的政治犯和防範對象而

非護國功臣，安置方式僅限於收編、墾荒和遣散。 基層革命黨人大多沒有什麼特別技能，無法大量

被政府收編任用，絕大部分只能參與墾荒或者領款回鄉。
孫中山雖是善後工作的發起人，但此時各項事務千頭萬緒，令其應接不暇。 如果在善後問題中

捲入太深，難免被各種要求所裹挾，進而影響正在和政府交涉的其他事項的進展。 因此，他應對求

助的辦法也只有不予答覆或告知無能為力。 自 1916 年 11 月起，源於進步黨的研究系開始利用旗

下報刊就孫中山要求北京政府撥款償還其拖欠海外華僑的革命債務一事大做文章。 孫中山更沒有

時間和精力去應付基層革命黨人的需求。 12 月 5 日就楊漢魂的求助信，他批覆道：“無能為力，並
著不必來見。”11 日，他又就一封求助函的批覆道：“現在此間財盡援絕，而海外華僑又迫還債，正
在困途，無由接濟，乞為諒之。”這或許是他當時處境的真實寫照。

旅滬基層革命黨人的善後問題以資遣回籍的方式處理而非按何海鳴的提議側重解決生計，可
見從中央到地方都希望趕緊將這些人送出上海，早早了事。 中央和地方均無統一的規劃和部署，更
無徹底解決問題的遠見和能力。 革命黨人領款後陸續離滬，上海官商各界也鬆了一口氣。 但基層

革命黨人依然生計無著，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
革命領袖的豐功偉績，革命志士的英勇壯舉被永載史冊，成為學界研究的重點。 但革命之後，

領袖的窘迫處境與普通革命黨人走投無路的慘狀則極少受到關注。 中華革命黨僅以討袁為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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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自縛手腳，在袁世凱暴病身死之後喪失了繼續鬥爭的理據。 旅滬革命黨人的遣散過程，展示了

革命的另一個面相，揭露了光環褪去之後的困頓和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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